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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控制的方向。物价最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对工程材料的影响。工程材料除了银行

贷款利息、人工、机械费用外，是主要的工程成本。所以在工程造价控制过程中必

须分析、预测、研究物价对施工材料的影响。必要时还需做好库存材料。

3.2国家政策

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导致物价上涨现象，对社会消费产生重

大影响。因此，国家必须控制经济发展过热。当然，经济发展过热也不利于建筑业

的发展，比如，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建设项目的建设。因此国家将从税收、财政、

货币方面进行宏观和微观调控。那么一旦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就会放缓经济快

速发展的石头，能够控制物价的上涨。

3.3 人为因素

影响工程造价与成本控制的主要因素就是工程人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工程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负责建筑工程的规划、预算、投资分析、建筑市场分

析、财务管理、材料管理、以及利润成本分析等。这些环节分析和管理控制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工程造价与成本控制的高低。二是施工人员，不同的施工人员对施工技

术和施工经验速度有不同的影响。快速的施工速度和熟练的技术将提高工程质量和

施工进度，从而节省施工时间和施工材料，降低施工成本，否则将浪费施工成本，

从而增加工程成本。三是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对工程施工的规划、施工图设计和具

体施工环节进行技术指导，使工程施工按施工图设计进行。那么工程设计的水平和

图纸设计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工程造价的控制。

4 建筑工程造价与施工项目成本的控制管理措施

4.1 决策阶段的建筑工程造价管理

在建设项目成本管理中，需要从项目的决策期开始，实施有效的建设项目动态

管理措施。因此，有必要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工期和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

和综合分析，及时处理和解决成本问题。尤其需要对建设项目的成本进行认真论证和

分析，以优化和创新投资方案，确保建设项目能够解决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问题。

4.2 施工筹备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

造价管理还要对招投标阶段的设计工作加强招标管理。从而对招标单位的资质

与实力进行核查，做好项目工程的监管，提高工程的施工质量。同时，要抓好管理

人员培训，强化综合素质水平，完善施工监督管理制度和考核标准。施工前应全面

分析设计图纸的经济性，为早期成本核算提供参考。在不影响施工的前提下，降低

额外费用是必要的。

4.3 施工实施阶段的造价审核和分析控制

由于建设项目的总工期相对较长，因此项目成本会随着项目的进展而变化。首

先，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施工过程和共享工程中的所有施工材料和设备都需要按计

划采购和使用。因此，市场上的设备材料价格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建设项目的成本。

同时，需要对项目建设中使用的材料设备的市场和成本进行分析，对本阶段项目成

本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从而降低项目成本。例如：变更采购计划的应用，可以在

材料与设备降低的时候采购，这样降低了工程的造价总额。第二，建筑工程的施工

周期比较长，因此会遇到各种技术与施工的问题，从而导致工程不能够在原有的计

划中进行，制定全面的施工方案。所以难免会延长工程的工期、增加工程的施工成

本，处理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施工方案分析，预测在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多项问题。

从而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减少工程的经济损失。

4.4 竣工结算阶段的造价控制

工程的竣工结算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同时也是造价控制中最

关键的一个阶段。所谓竣工结算，是指施工企业为完成工程而签订的合同的具体规

定。质量检验合格后，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决算报告和竣工付款证明。在竣工结算

过程中，应合理编制竣工结算资料，合理计算工程造价。另外，通过对工程变更和

索赔费用的综合分析。确保竣工结算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经营模式

和管理策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施工成本管理

和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需要企业的共同努力，不断改进，

才能获得更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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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法学越来越体系化和精致化，当然这也是部门法学在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

表现，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能忽略部门法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样才能避免封闭狭

隘。如今，不同部门法学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加深，但是却忽略了法理学，部门法学

在交流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作为基础性法学研究的法理学，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交流

融合才能真正体现法学在走向成熟。本文笔者会从三方面来阐述部门法学与法理学

之间的关系，关于者三重关系笔者会在下文进行详细阐释。

一、第一重关系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第一重关系是抽象化与反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部门法学概念的抽象化解释并反作用于部门法学，另一方面是

把部门法学的一些方法进行系统化并反作用于部门法学，下文笔者进行具体阐述。

法理学是基础性法学学科，它能够把部门法学中的一些概念进行一般化、抽象

化使其变为法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再把这些概念反作用于部门法学。部门法

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本部门的基本法学概念进行提炼，阐述概念之间的关系，解

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而法理学便能帮助部门法学提炼相关法学概念，并将这些概念

反作用于部门法学，促进部门法学的发展进步。

当然，法理学不单单可以把部门法的一些概念抽象化，还能够把部门法的一

些方法进行抽象化阐释，然后反作用于部门法，促进部门法的完善，其中比例原则

便是最好的证明，它最早产生于公法范畴，作为基本的方法论，逐渐在向部门法发

展，其他部门法也在运用，原则权衡理论是把基本权利实践进行了理论化的转化，

依旧是法理学的范畴，但不仅仅局限于法理学，也会应用于其他部门法学，为部门

法学的发展提供方法理论，促进其发展。

二、第二重关系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第二重关系是吸收与运用的关系，法理学能够把法学之

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吸收过来，之后运用到部门法学中，帮助部门法学指导实

践。法理学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时，不同的学科吸收程度不同，主要是在哲

学范畴以及伦理范畴来进行理论的学习和吸收，它们对法学的影响比其他学科要

大，下文笔者会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第二重关系的讲述。

哲学中的一个分支就是法哲学，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融合了法律和哲学，法理

学与哲学关系紧密，法理学能够最快洞察到哲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变化，就像哲学

诠释理论对于法律诠释理论有很深的影响。哲学诠释学在解释的定义、解释方法等

层面都为法律诠释学提供了模板和方向，哲学范畴中的认识论、本体论等方法理论

也被法理学吸收，运用于法律范畴。在哲学范畴中的新的理论方法就会影响到法哲

学进而影响到部门法哲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这是一个吸收运用的过程，循序渐进

一环扣一环的影响。

其实与哲学理论相比，伦理学方面的理论对法学的影响更大，关系更为紧密。

法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法伦理学，法伦理学一方面是对伦理方面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是对部门法中伦理的理解，如婚姻伦理、刑法等。这就需要吸收伦理学层

面的理论知识，如规范伦理学中的后果理论与义务理论便被法理学所吸收并运用，

进而运用到其他部门法学。

三、第三重关系

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的第三重关系是包含与融合的关系，在特定的法理学理论

中包含着特定的部门法理论，法理学理论与部门法理论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它们共同推动法学的发展。

法理学的相关理论与部门法的相关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是可以融合的，它们

不是处于对立的两个层面而是可以相互交融的。针对这两种理论可以融合的主要代

表者就是奥地利法理论家与公法学家凯尔森，他提出“纯粹法”学说，因在历史层

面，一般理论和一般国家法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凯尔森就是认为法的一般理

论和一般国家法是融合的，背后展现的是一种法和国家一元的立场。凯尔森将这一

理论推及到其他部门法学，他的目标是建立统一的法学理论。

这三重关系是存在于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之间，并没有完全渗透到部门法的教

义学，能够被法理学包含和融合就是与法理学所处的理论维度是相同的，处于抽象

层面，而部门法哲学是在抽象层面的，部门教义学是具体的，因此这三重关系是在

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之间探讨的，其能否对部门教义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探讨研究。

四、结束语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笔者阐述的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三重关系是抽象化与反作

用的关系，吸收与运用的关系，包含与融合的关系，法理学能够为部门法学的发展

提供理论，部门法学也会促进法理学的发展，它们在相互促进与相互融合中共同推

进法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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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三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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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理学属于独立的学科，有其内在的体系和价值，法理学在推动法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部门法学在法学发展中的价值也不能忽视。法理学

与部门法学要不断融合，发挥各自的长处，共同推进法学的整体发展。本文主要探讨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有三重关系，分别是抽象化与反作用的关系，

吸收与运用的关系，包含与融合的关系。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相互融合才是法学不断成熟，不断完善发展的表现，二者都发挥其内在价值，共同推动法学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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